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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公共餐饮具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2010年9月2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公布 自2010年10月25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公共餐饮具卫生监督管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餐饮服务、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
第三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的卫生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的公共餐饮具卫生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质量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公共餐饮具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权向卫生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由相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五条　公共餐饮具应当采取集中式消毒、自行消毒，或者使用一次性餐饮具。
消毒后的公共餐饮具应当符合国家《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未经消毒或者消毒不合格的公共餐饮具，不得使用。
不具备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条件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集中式消毒公共餐饮具或者符合国家标准的一次性餐饮具。
禁止餐饮服务经营者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具。
第六条　从事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生产场所不得建于居民楼内；
（二）生产场所与可能污染公共餐饮具的有害场所距离不得少于30米；
（三）生产场所总面积不得小于400平方米；
（四）具备符合卫生标准的专用消毒设备；
（五）消毒后的公共餐饮具独立包装，包装上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电话、消毒日期、有效期等内容；
（六）配备专门的运输工具；
（七）设有专门的卫生检验室和符合条件的检验人员；
（八）对已消毒的公共餐饮具按照批次进行自检，检验合格后方可供应，并有记录；
（九）对清洗、消毒、包装、贮存、运输的各类设备和卫生设施定期清洗消毒和维护保养，确保正常运转和使用；
（十）向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公共餐饮具消毒合格证明。
第七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对公共餐饮具自行消毒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具备消毒专用场所，地面、墙面防水、防潮，易于清洗；
（二）消毒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三）消毒能力满足自身每餐次最大客流量的用量；
（四）以煮沸、蒸汽、红外线等热力消毒为主，不耐热的可采用药物消毒的方法；
（五）消毒后的公共餐饮具存放在密闭的专用保洁柜内；
（六）清洗、消毒用水、洗涤剂、消毒剂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七）建立清洗、消毒、保洁制度和操作规范；
（八）有熟悉消毒方法、消毒药配比和消毒效果评判知识的专职或者兼职人员。
第八条　提供使用一次性餐饮具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向经销商或者厂家索取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及检验合格证明。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应当依照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检验。
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者的选址、布局、消毒工艺流程、使用的消毒产品、消毒后公共餐饮具的产品包装和标签内容等事项的监督。
卫生行政部门对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者的餐饮具卫生监督抽检，每季度不少于1次，每次抽查覆盖率不低于25%，并将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使用的公共餐饮具卫生质量、存放、使用、索证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情况。
第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发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并将登记情况定期通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权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者由卫生行政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向社会公布；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业。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提供使用的一次性餐饮具予以没收。
第十六条　无营业执照进行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取缔。
第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公共餐饮具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公共餐饮具，指餐饮、住宿、休闲娱乐、饮食摊点等经营场所需要提供消费者使用的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
自行消毒，指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在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自行对提供消费者使用的公共餐饮具进行消毒的活动。
集中消毒，指公共餐饮具集中消毒经营者为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餐饮具回收、洗涤、消毒、包装、分送等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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